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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人受损情形

被告顾某在乘坐地铁扶梯时，

因站立不稳向后摔倒。 站在顾某身

后的柴某见状立即对顾某采取保护

措施， 使顾某免于受伤， 但柴某的

左腿因此受伤， 产生医疗费、 护理

费、 营养费等损失。 柴某后要求顾

某予以赔偿， 顾某拒绝后柴某诉至

法院， 要求顾某承担医疗费等损失

1 万余元。

经法院审理， 最终判令顾某向

柴某支付补偿款 7000 元。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三条规

定，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

到损害的， 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

任，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没

有侵权人、 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

担民事责任， 受害人请求补偿的，

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见义勇

为人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身

的人身或财产利益收到损害的， 如

果存在明确的侵权人， 则首先由侵

权人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在

存在侵权人的场合中， 虽然侵权人

的侵权行为可能未直接施加在见义

勇为人身上， 但由于见义勇为人的

保护行为使得被侵权人免于或者减

轻了遭受损害的后果， 进而使损害

后果转移至见义勇为人， 这时侵权

人的侵权行为可以被视为对见义勇

为者的直接损害， 符合完整的侵权

责任构成， 故法律明确规定见义勇

为者造成损失的要以侵权人承担赔

偿责任为原则。 由于侵权人的存

在， 免除了受益人的赔偿责任， 但

为了最大限度保护见义勇为人的权

益， 法律也同时规定受益人可以给

予适当补偿， 鼓励受益人“知恩图

报” 精神。

在实际情况中， 存在没有侵权

人， 或者侵权人侵权后逃逸或者缺

乏民事责任的承担能力情况。 为了

防止见义勇为人的损失得不到救

济， 出现英雄“流血又流泪” 问

题， 法律规定在出现上述三中情况

时， 受益人要对见义勇为人的损失

承担强制性的补偿责任。 理解受益

人的强制性补偿责任要从三方面进

行把握：

一是承担责任的主体。 在没有

侵权人， 或者虽有侵权人但因逃逸

而难以确定其身份时， 见义勇为人

可将受益人作为诉讼主体。 在有侵

权人时， 可将侵权人及受益人列为

共同被告。 此时， 由侵权人就其履

行能力进行举证。 如果可以证明其

履行能力较低， 或者不具备履行能

力， 则相应增加受益人的补偿责

任。

二是承担责任的形式。 在强制

性补偿情况下， 受益人的补偿责任

具有“准赔偿” 的性质， 受益人不

得以存在侵权人为由而拒绝承担补

偿责任。 对于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与

受益人的补偿责任之间的关系， 目

前尚存争议， 有观点认为是不真正

连带责任， 也有观点认为是补充责

任。

三是承担责任的范围。 受益人

应当予以补偿的范围， 限于见义勇

为人因实施保护行为而遭受的直接

损失， 包括人身损失和财产损失，

不包括间接损失， 如未能订立合同

而产生的预期损失， 也不包括精神

损害赔偿。

从补偿责任的大小角度， 因受

益人所承担的补偿责任不同于赔偿

责任， 故一般不宜覆盖见义勇为人

的全部损失， 应根据受害人所受损

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 受益人受益

的多少及其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受

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

受益人受损情形

被告冯某在乘坐地铁上行自动

扶梯过程中， 因站立不稳， 突然向

后倾倒， 其身后站立的被告刘某及

时将冯某扶住， 同时为借力， 被告

刘某脚步后撤， 致后方的原告丁某

摔倒受伤， 产生医疗费等损失。 丁

某后起诉冯某、 刘某及地铁公司，

要求三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 5 万余

元。

经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冯某的

行为与原告摔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对此负有过错， 应赔偿原告相关损

失。 被告刘某属于自愿对冯某采取紧

急救助行为， 并无不当， 也没有超过

必要的限度，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地

铁公司已尽到安全保障责任， 亦无需

承担赔偿责任。 最终判令冯某赔偿丁

某损失 26000 余元。

《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四条规

定，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

助人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 紧急救助行为属于见义勇为的范

畴， 见义勇为人因保护他人民事权

益， 在实施紧急救助过程中， 可能给

被救助人造成损失。 由于紧急救助行

为具有紧急性和自愿性特征， 为了鼓

励见义勇为人在他人权益面临危险时

挺身而出， 防止因害怕担责而袖手旁

观， 法律明确规定见义勇为人对被救

助人的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自愿实

施紧急救助行为对于因此造成受助人

的损害属于免责事由， 而非减责事

由， 至于受助人是否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均在所不问。

第三人受损情形

张某驾驶摩托车与他人发生碰撞

后， 起身驾驶摩托车逃离现场。 路过

现场的朱某见状驾车追赶张某， 追赶

过程中， 朱某多次向公安机关报警求

助。 后张某在逃跑过程中， 被火车撞

死。 张某家属张某福等以朱某追赶行

为超过必要限度和明显过错为由， 起

诉要求朱某赔偿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等 60 余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张某在交通肇

事后驾车逃离， 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

行为。 被告朱某作为现场目击人， 及

时向公安机关电话报警， 并驱车、 徒

步追赶张某， 敦促其投案， 其行为不

具有违法行为， 属于挺身而出制止犯

罪的见义勇为。 朱某在追赶过程中并

无侵害张某生命权的故意和过失， 张

某死亡与朱某的追赶行为之间不具有

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最终判令驳回原

告张某福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见义勇为人因保护他人权益， 若

存在对第三人造成损害， 根据损害发

生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 如果第三人

的损害因原侵权人的行为引起， 如侵

权人在实施侵害过程中， 见义勇为人

为保护受害人， 将侵权人的凶器打飞

致使第三人受伤， 则第三人的损害后

果应由侵权人承担。 如果第三人损害

因见义勇为人引起， 则根据见义勇为

人行为是否存在过当情形进行处理。

如果见义勇为人采取的保护行为符合

常理， 不存在明显不当， 在无侵权人

场合， 第三人的损害由受益人承担更

为适宜。 如果明显过当， 则按照《民

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

根据见义勇为人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在紧急避险情形中， 如果因采取

紧急避险行为而导致第三人利益受

损， 则根据险情的发生原因及避险是

否过当进行处理。 根据《民法典》 第

一百八十二条规定， 因紧急避险造成

损害的， 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

事责任。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 紧

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可以给予

适当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

者超过必要的限度， 造成不应有的损

害的， 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

事责任。

无因管理属于特殊见义勇为， 管

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

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

人， 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

必要费用。 根据《民法典》 第九百七

十九条规定， 无因管理人有权请求受

益人偿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

用， 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

可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管理

事务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的， 管理

人不享有损害赔偿权利， 除非受益人

的真实意思违反法律或者违背公序

良俗。 在无因管理适当情况下， 管

理人因不当管理行为侵害他人权利，

由受益人在其主张享有无因管理所

得之利益范围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

责任， 超出部分由管理人承担。 若构

成不当无因管理， 则由管理人承担侵

权责任。

（作者单位：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 郑岗

见义勇为， 是指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前提下， 为保护他人的人身、 财产权益， 制止各种侵权行

为、 意外事件发生而实施的救助行为。 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保护和弘扬见义勇为精神， 是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见义勇为情况下， 可能出现三种损害情形： 一是见义勇为人自己的利益受损， 二

是被救助人利益受损， 三是第三人利益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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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致损情况下

民事责任的认定
公 告

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313100005601738319）

因拟与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31310000569574543Q） 合并， 拟依

法申请注销手续。 事务所存续期间

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将由合并后的律

所依法享有并承担。 特此公告。

上海久光律师事务所

2026年 4月 7日

遗失声明

上海文宸房地产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779314758C， 遗失公章壹

枚， 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近期， 浦东海警局位长江口附

近海域查获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

口货物的“海长福” 船， 经海警机

构多方联系查找， 无法联系到船上

货物货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警法》 之规定， 特发布认领公告。

请上述“海长福” 船货物所有

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持有效证明材料， 主动与浦东海警

局联系认领。 逾期未认领的， 我局

将涉案货物依法拍卖、 变卖后所得

价款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包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

庆镇人民塘路 3832弄 12号 A 幢。

联系电话： 021-50309373

浦东海警局

2026年 4月 7日

公 告


